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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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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法院判決
115年度清字第1號
移 送機 關  海洋委員會
代  表  人  管碧玲    
代  理  人  張俊華    
代  理  人  陳俊元    
被付懲戒人  林明毅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隊員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海洋委員會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明毅休職，期間壹年陸月。
    事  實
一、海洋委員會移送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林明毅自民國107年10月19日起任職於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下稱艦隊分署）第十六（澳底）海巡隊（下稱第十六海巡隊）隊員（114年11月12日起停職），自113年11月22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逐年持醫療證明文件向艦隊分署申請延長病假3次獲准。被付懲戒人明知其於延長病假期間，仍具現職公務人員身分，不得經營商業，竟與案外人林桄弘商定共同開店，且開始籌劃開店事宜，並自114年1月26日起在新竹市○○路○段000號開設滾三圈海鮮燒烤店，以五五分帳方式，共同經營海鮮餐飲販售事業。被付懲戒人另尚於社群軟體Line（下稱Line）「滾三圈海鮮燒烤」等群組，經營海鮮販售業務。被付懲戒人所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且經鏡週刊於114年10月15日報導，嚴重損害政府信譽，應受懲戒。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及第24條第1項但書，移請審理。
二、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並未於擔任公務員期間經營商業，移送機關僅因新聞媒體報導就間接推斷其有經營商業行為，實則滾三圈海鮮燒烤店商業登記非其本人，其僅是協助角色，其出現在滾三圈燒烤店確有思慮不周之處，但此係因醫生建議其接觸人群，才去該店幫忙。被付懲戒人並未觸犯刑法，遭免職後，已與林桄弘切割，不再幫他，且持續向他求償代墊款項，非無悔意，艦隊分署已對其作成1次記2大過免職之懲處處分，造成其無收入來源，嚴重影響其生活，有違比例原則，請從輕量處。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自107年10月19日起任艦隊分署第十六海巡隊隊員，113年11月22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先後持醫療證明文件申請延長病假3次，分別經艦隊分署於113年11月21日、114年3月24日、114年5月26日函准，並揭示被付懲戒人「於延長病假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將依前開規定辦理。」嗣被付懲戒人自114年11月12日起遭停職。
二、被付懲戒人明知請假期間，仍具公務員身分，不得經營商業，竟以營利為目的，於113年間與林桄弘合意共同出資經營商業，並開始進行營業籌備事宜（含覓租營業場所、裝潢店面、購置相關營業設備及餐飲用具、辦理營業登記及聘僱員工等），嗣於114年1月26日與林桄弘在新竹市○○路○段000號開設滾三圈海鮮燒烤店，以五五分帳方式，經營海鮮餐飲販售事業。該店實際資本約新臺幣（下同）300多萬元，被付懲戒人除出資150萬元外，另支付購買該店所用海鮮苗種貨款93萬元（海膽苗33萬元、鮑魚苗60萬元）。營運分工由林桄弘負責該店海鮮（鮑魚、海膽等）之飼養供應，被付懲戒人則負責該店實際營運相關業務，包括外場接待、內場烹飪、收款、員工招募及薪資給付、海鮮食材進貨、銷售貨品之寄送等。該店對外營業事務（含海鮮餐飲行銷販售、員工招聘等），均由被付懲戒人以其行動電話0000-000-000為聯絡窗口處理之，銷售貨款則以被付懲戒人之郵局存款帳戶000-0000000-0000000為收款帳戶。被付懲戒人並透過社群媒體Facebook（下稱Fb）「滾三圈海鮮燒烤」及Line「滾三圈海鮮燒烤」（嗣更名為「新竹活鮑魚/活紫海膽/透抽/脆捲/生魚片專屬區」、「新竹棕熊們小天地🐻生魚片/鮭魚/鮭魚麵/鮭魚蛋糕/鮭魚禮盒」）等群組（成員約5千人左右），行銷販售該店海鮮商品，該店1日營業額約4萬元，迄未歇業或解散。被付懲戒人所為嗣經鏡報新聞網於114年10月15日報導後，艦隊分署始悉上情。
三、經查：
(一)上開理由欄一之事實，有被付懲戒人之公務人員履歷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15年2月10日公保字第1140022197號函及檢附115公審決字第70號復審決定書、艦隊分署114年11月5日艦人事字第1140027577號令、艦隊分署函（113年11月21日艦人事字第1130026790號、114年3月24日艦人事字第1140006597號、114年5月26日艦人事字第1140011944號、115年1月21日艦人事字第1150001830號）、第十六海巡隊函（113年11月15日艦第十六隊字第1132603028號、114年3月14日艦第十六隊字第1142600641號、同年3月19日艦第十六隊字第1142600731號、同年5月19日艦第十六隊字第1142601318號）、被付懲戒人報告（113年11月11日、114年3月3日）、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13年9月26日、113年10月1日、113年10月8日、113年10月9日）、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14年3月13日、同年5月13日）、艦隊分署及第十六海巡隊巡防艇請假資料表、人員差勤統計等件附卷〔本院卷（下同）一第31至49、59至67、115至141、281至287頁，卷二第15至20頁〕可稽，足堪認定。
(二)上開理由欄二之事實，業據證人林桄弘證稱：伊與被付懲戒人在113年10月20日簽訂位於新竹市○區○○路○段000號滾三圈海鮮燒烤店面租約前，就說好合夥，盈虧各半。被付懲戒人說其因時間及身分關係不適合，主動要求伊用獨資方式辦商業登記，店面簽約也是以伊名字簽約。該店從籌劃設立、店內設備及裝潢，都是2人一起討論決定，費用亦共同分擔，實際資本約300多萬元，被付懲戒人出資150萬元，2人各司其職，伊負責供應海鮮，被付懲戒人負責店內的營運。另營業公基金200萬元部分，被付懲戒人則於開店前給付93萬元（用於購買海鮮苗種，其中海膽苗33萬元、鮑魚苗60萬元），餘飼料費用、師傅工資、載苗與海水運費及雜支費用等，由伊負擔共約100多萬元。滾三圈海鮮燒烤店自114年1月26日起營業，實際均由被付懲戒人經營，有關該店員工招募、解聘及薪資給付事宜，均由其負責，並用該店盈餘支付營運支出，如水費、電費、租金及員工薪資等，開店第1個月，被付懲戒人稱虧3萬元，要求伊分擔，伊有給付被付懲戒人1萬5千元。這家店由被付懲戒人經營，實際營運情況伊不清楚，迄仍營業中，未歇業或解散。另被付懲戒人於社群媒體經營滾三圈燒烤的群組，成員多達5千多人，其自稱「滾∞圈闆闆」，完全不讓伊知道，還說沒有賺錢等語，被付懲戒人114年7月16日於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調查中自稱：新竹市○區○○路○段000號（即滾三圈海鮮燒烤店）係其店面，無法照常營業，1日營業損失約4萬元等語，且有兩造不爭執其真正之台灣公司網之滾三圈燒烤、商業登記基本資料查詢（卷一第11、83頁）、林桄弘訪談紀錄表（114年10月16日、同年月17日、同年月27日）（卷一第13至22頁）、被付懲戒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卷一第25頁）、Line「新竹活鮑魚/活紫海膽/透抽/脆捲/生魚片專屬區」及「滾三圈海鮮燒烤」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被付懲戒人受訪影片截圖、客人用餐評論照片（卷一第99至103、239頁、卷三第113頁）、鏡報新聞網114年10月15日報導、鏡報新聞網股份有限公司115年2月23日115鏡報文字第0002號函檢附光碟（外置）、光碟內容照片〔含該店於Line販售生魚片及提供被付懲戒人郵局匯款帳號、宅急便寄貨單、林明毅照片、包裹寄貨單、保麗龍箱盒（含貨物收寄相關資訊）、店面內外及相關人員在店內工作相關照片、被付懲戒人烹飪影片截圖等（卷一第181至227、235至267頁）〕、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卷一第271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115年3月17日高營字第1159600714號函附客戶歷史交易清單（戶名：林明毅）（卷二第45至93頁）、林桄弘與林明毅於Line對話資料（含記事本截圖、記帳筆記、數據機安裝費用等）及本院115年3月25日電話查詢紀錄單（本院卷二第119至251頁、卷三第5至52頁）、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及房租匯款資料截圖（卷二第253至281頁）、滾三圈燒烤試營運及剛開幕照片（卷二第283至295頁）、滾三圈海鮮燒烤店Line對話截圖（卷二第297至419頁）、114年間「滾三圈海鮮燒烤」於Fb、Line、Instagram、Threads及GoogleMap網頁截圖（卷三第55至171頁）、新竹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114年7月16日調查筆錄（林明毅）（卷三第187至191頁）在卷足憑，另鑑隊分署所提之被付懲戒人影像檔、媒體採訪檔案及林桄弘與林明毅於113年10月3日至113年12月29日期間之Line對話紀錄檔案（外置）部分，亦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內容如本院115年3月18日、115年3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附件所載（卷二第21至41、119至251頁參照），互核相符，事證明確，被付懲戒人有為前揭違法行為，洵堪認定。
(三)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第2項前段規定：「前項經營商業，包括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依商業登記法擔任商業負責人，或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相類似職務。」依其立法理由所示，該法禁止公務員經營商業，目的係為避免公務員官商兩棲，或因求私利而影響公務之情事發生。所稱「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係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並以營利為目的之工、商、農、林、漁、牧、礦冶等事業。又所稱「經營商業」，除前開依法令規定之職務予以例示規定外，以現今營利事業經營型態多元，非所有型態均有法規以資規範，公務員倘以營利為目的經營事業，無論以何種型態（例如獨資、合夥等）為之均屬之。為期公務員戮力從公，關於「不得經營商業」之認定標準，自不以形式認定法則為限，亦包括實際參與營業之行為。公務員無論以何種方式經營商業，如係以營利為目的從事之，均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本件被付懲戒人明知請假期間，仍具公務員身分，不得經營商業，竟以營利為目的，與林桄弘共同出資長期經營海鮮餐飲販售事業，已如前述，另參諸被付懲戒人於114年7月16日曾以其為滾三圈海鮮燒烤業主之身分，向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關東橋派出所報案，聲稱其位於新竹市○區○○路○段000號之店面鐵捲門遭人噴漆、遭人恐嚇撞爛其店面及在店門口撒冥紙，使其無法正常營業，造成1日營業損失約4萬元等語（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115年3月20日竹市警二分偵字第115000351l號函附林明毅所報遭妨害自由案卷附本院卷三第173至219頁參照），益徵其亦為滾三圈海鮮燒烤之實際經營者無訛，要不因滾三圈海鮮燒烤店負責人僅以林桄弘名義為商業登記而有不同。是被付懲戒人辯稱：滾三圈海鮮燒烤店商業登記非其本人，僅偶受林桄弘之請，協助處理該店業務云云，核與前揭卷證不符，應屬事後卸責之詞，要無可採。
四、核被付懲戒人所為，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其行為足以使民眾有公務員不專心自身業務，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被付懲戒人之答辯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資料，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為判決。茲審酌被付懲戒人任職於艦隊分署第十六海巡隊隊員，本應奉公守法，竟知法犯法為上開違法行為，遭新聞媒體報導，導致公眾喪失對其職位之尊重與執行職務之信賴，而嚴重損害機關形象及政府信譽之程度，兼衡被付懲戒人與林桄弘共同出資長期經營海鮮餐飲販售、2人實際分工及經營商業情形、用以行銷滾三圈海鮮燒烤店海鮮商品之Line群組成員約5千人左右、該店1日營業額約4萬元，規模甚鉅，迄未歇業或解散、被付懲戒人行為後否認違法行為之態度，以及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載敘其在職期間獎懲等職務表現情形，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葉麗霞
                                  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周玫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品文    



懲戒法院判決

115年度清字第1號

移 送機 關  海洋委員會

代  表  人  管碧玲    

代  理  人  張俊華    

代  理  人  陳俊元    

被付懲戒人  林明毅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隊員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海洋委員會移送審理，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林明毅休職，期間壹年陸月。

    事  實

一、海洋委員會移送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林明毅自民國107年1

    0月19日起任職於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下稱艦隊分

    署）第十六（澳底）海巡隊（下稱第十六海巡隊）隊員（11

    4年11月12日起停職），自113年11月22日起至114年12月31

    日止，逐年持醫療證明文件向艦隊分署申請延長病假3次獲

    准。被付懲戒人明知其於延長病假期間，仍具現職公務人員

    身分，不得經營商業，竟與案外人林桄弘商定共同開店，且

    開始籌劃開店事宜，並自114年1月26日起在新竹市○○路○段0

    00號開設滾三圈海鮮燒烤店，以五五分帳方式，共同經營海

    鮮餐飲販售事業。被付懲戒人另尚於社群軟體Line（下稱Li

    ne）「滾三圈海鮮燒烤」等群組，經營海鮮販售業務。被付

    懲戒人所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

    」之規定，且經鏡週刊於114年10月15日報導，嚴重損害政

    府信譽，應受懲戒。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及第24條第1項

    但書，移請審理。

二、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並未於擔任公務員期

    間經營商業，移送機關僅因新聞媒體報導就間接推斷其有經

    營商業行為，實則滾三圈海鮮燒烤店商業登記非其本人，其

    僅是協助角色，其出現在滾三圈燒烤店確有思慮不周之處，

    但此係因醫生建議其接觸人群，才去該店幫忙。被付懲戒人

    並未觸犯刑法，遭免職後，已與林桄弘切割，不再幫他，且

    持續向他求償代墊款項，非無悔意，艦隊分署已對其作成1

    次記2大過免職之懲處處分，造成其無收入來源，嚴重影響

    其生活，有違比例原則，請從輕量處。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自107年10月19日起任艦隊分署第十六海巡隊隊

    員，113年11月22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先後持醫療證明

    文件申請延長病假3次，分別經艦隊分署於113年11月21日、

    114年3月24日、114年5月26日函准，並揭示被付懲戒人「於

    延長病假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將

    依前開規定辦理。」嗣被付懲戒人自114年11月12日起遭停

    職。

二、被付懲戒人明知請假期間，仍具公務員身分，不得經營商業

    ，竟以營利為目的，於113年間與林桄弘合意共同出資經營

    商業，並開始進行營業籌備事宜（含覓租營業場所、裝潢店

    面、購置相關營業設備及餐飲用具、辦理營業登記及聘僱員

    工等），嗣於114年1月26日與林桄弘在新竹市○○路○段000號

    開設滾三圈海鮮燒烤店，以五五分帳方式，經營海鮮餐飲販

    售事業。該店實際資本約新臺幣（下同）300多萬元，被付

    懲戒人除出資150萬元外，另支付購買該店所用海鮮苗種貨

    款93萬元（海膽苗33萬元、鮑魚苗60萬元）。營運分工由林

    桄弘負責該店海鮮（鮑魚、海膽等）之飼養供應，被付懲戒

    人則負責該店實際營運相關業務，包括外場接待、內場烹飪

    、收款、員工招募及薪資給付、海鮮食材進貨、銷售貨品之

    寄送等。該店對外營業事務（含海鮮餐飲行銷販售、員工招

    聘等），均由被付懲戒人以其行動電話0000-000-000為聯絡

    窗口處理之，銷售貨款則以被付懲戒人之郵局存款帳戶000-

    0000000-0000000為收款帳戶。被付懲戒人並透過社群媒體F

    acebook（下稱Fb）「滾三圈海鮮燒烤」及Line「滾三圈海

    鮮燒烤」（嗣更名為「新竹活鮑魚/活紫海膽/透抽/脆捲/生

    魚片專屬區」、「新竹棕熊們小天地🐻生魚片/鮭魚/鮭魚麵

    /鮭魚蛋糕/鮭魚禮盒」）等群組（成員約5千人左右），行

    銷販售該店海鮮商品，該店1日營業額約4萬元，迄未歇業或

    解散。被付懲戒人所為嗣經鏡報新聞網於114年10月15日報

    導後，艦隊分署始悉上情。

三、經查：

(一)上開理由欄一之事實，有被付懲戒人之公務人員履歷表、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15年2月10日公保字第1140022197

    號函及檢附115公審決字第70號復審決定書、艦隊分署114年

    11月5日艦人事字第1140027577號令、艦隊分署函（113年11

    月21日艦人事字第1130026790號、114年3月24日艦人事字第

    1140006597號、114年5月26日艦人事字第1140011944號、11

    5年1月21日艦人事字第1150001830號）、第十六海巡隊函（

    113年11月15日艦第十六隊字第1132603028號、114年3月14

    日艦第十六隊字第1142600641號、同年3月19日艦第十六隊

    字第1142600731號、同年5月19日艦第十六隊字第114260131

    8號）、被付懲戒人報告（113年11月11日、114年3月3日）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13年9月26

    日、113年10月1日、113年10月8日、113年10月9日）、國軍

    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14

    年3月13日、同年5月13日）、艦隊分署及第十六海巡隊巡防

    艇請假資料表、人員差勤統計等件附卷〔本院卷（下同）一

    第31至49、59至67、115至141、281至287頁，卷二第15至20

    頁〕可稽，足堪認定。

(二)上開理由欄二之事實，業據證人林桄弘證稱：伊與被付懲戒

    人在113年10月20日簽訂位於新竹市○區○○路○段000號滾三圈

    海鮮燒烤店面租約前，就說好合夥，盈虧各半。被付懲戒人

    說其因時間及身分關係不適合，主動要求伊用獨資方式辦商

    業登記，店面簽約也是以伊名字簽約。該店從籌劃設立、店

    內設備及裝潢，都是2人一起討論決定，費用亦共同分擔，

    實際資本約300多萬元，被付懲戒人出資150萬元，2人各司

    其職，伊負責供應海鮮，被付懲戒人負責店內的營運。另營

    業公基金200萬元部分，被付懲戒人則於開店前給付93萬元

    （用於購買海鮮苗種，其中海膽苗33萬元、鮑魚苗60萬元）

    ，餘飼料費用、師傅工資、載苗與海水運費及雜支費用等，

    由伊負擔共約100多萬元。滾三圈海鮮燒烤店自114年1月26

    日起營業，實際均由被付懲戒人經營，有關該店員工招募、

    解聘及薪資給付事宜，均由其負責，並用該店盈餘支付營運

    支出，如水費、電費、租金及員工薪資等，開店第1個月，

    被付懲戒人稱虧3萬元，要求伊分擔，伊有給付被付懲戒人1

    萬5千元。這家店由被付懲戒人經營，實際營運情況伊不清

    楚，迄仍營業中，未歇業或解散。另被付懲戒人於社群媒體

    經營滾三圈燒烤的群組，成員多達5千多人，其自稱「滾∞圈

    闆闆」，完全不讓伊知道，還說沒有賺錢等語，被付懲戒人

    114年7月16日於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調查中自稱：新竹市

    ○區○○路○段000號（即滾三圈海鮮燒烤店）係其店面，無法

    照常營業，1日營業損失約4萬元等語，且有兩造不爭執其真

    正之台灣公司網之滾三圈燒烤、商業登記基本資料查詢（卷

    一第11、83頁）、林桄弘訪談紀錄表（114年10月16日、同

    年月17日、同年月27日）（卷一第13至22頁）、被付懲戒人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卷一第25頁）、Line「新竹活鮑魚/活

    紫海膽/透抽/脆捲/生魚片專屬區」及「滾三圈海鮮燒烤」

    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被付懲戒人受訪影片截圖、客人用餐評

    論照片（卷一第99至103、239頁、卷三第113頁）、鏡報新

    聞網114年10月15日報導、鏡報新聞網股份有限公司115年2

    月23日115鏡報文字第0002號函檢附光碟（外置）、光碟內

    容照片〔含該店於Line販售生魚片及提供被付懲戒人郵局匯

    款帳號、宅急便寄貨單、林明毅照片、包裹寄貨單、保麗龍

    箱盒（含貨物收寄相關資訊）、店面內外及相關人員在店內

    工作相關照片、被付懲戒人烹飪影片截圖等（卷一第181至2

    27、235至267頁）〕、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卷一第271頁）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115年3月17日高營字第11

    59600714號函附客戶歷史交易清單（戶名：林明毅）（卷二

    第45至93頁）、林桄弘與林明毅於Line對話資料（含記事本

    截圖、記帳筆記、數據機安裝費用等）及本院115年3月25日

    電話查詢紀錄單（本院卷二第119至251頁、卷三第5至52頁

    ）、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及房租匯款資料截圖（卷二第253

    至281頁）、滾三圈燒烤試營運及剛開幕照片（卷二第283至

    295頁）、滾三圈海鮮燒烤店Line對話截圖（卷二第297至41

    9頁）、114年間「滾三圈海鮮燒烤」於Fb、Line、Instagra

    m、Threads及GoogleMap網頁截圖（卷三第55至171頁）、新

    竹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114年7月16日調查筆錄（林明毅）

    （卷三第187至191頁）在卷足憑，另鑑隊分署所提之被付懲

    戒人影像檔、媒體採訪檔案及林桄弘與林明毅於113年10月3

    日至113年12月29日期間之Line對話紀錄檔案（外置）部分

    ，亦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內容如本院115年3月18日、115

    年3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附件所載（卷二第21至41、119至25

    1頁參照），互核相符，事證明確，被付懲戒人有為前揭違

    法行為，洵堪認定。

(三)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

    」第2項前段規定：「前項經營商業，包括依公司法擔任公

    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依商業登記法擔任商業負責人，或

    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

    或相類似職務。」依其立法理由所示，該法禁止公務員經營

    商業，目的係為避免公務員官商兩棲，或因求私利而影響公

    務之情事發生。所稱「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係指公營、

    私營或公私合營，並以營利為目的之工、商、農、林、漁、牧

    、礦冶等事業。又所稱「經營商業」，除前開依法令規定之

    職務予以例示規定外，以現今營利事業經營型態多元，非所有

    型態均有法規以資規範，公務員倘以營利為目的經營事業，

    無論以何種型態（例如獨資、合夥等）為之均屬之。為期公

    務員戮力從公，關於「不得經營商業」之認定標準，自不以

    形式認定法則為限，亦包括實際參與營業之行為。公務員無

    論以何種方式經營商業，如係以營利為目的從事之，均違反公

    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

    本件被付懲戒人明知請假期間，仍具公務員身分，不得經營

    商業，竟以營利為目的，與林桄弘共同出資長期經營海鮮餐

    飲販售事業，已如前述，另參諸被付懲戒人於114年7月16日

    曾以其為滾三圈海鮮燒烤業主之身分，向新竹市警察局第二

    分局關東橋派出所報案，聲稱其位於新竹市○區○○路○段000

    號之店面鐵捲門遭人噴漆、遭人恐嚇撞爛其店面及在店門口

    撒冥紙，使其無法正常營業，造成1日營業損失約4萬元等語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115年3月20日竹市警二分偵字第11

    5000351l號函附林明毅所報遭妨害自由案卷附本院卷三第17

    3至219頁參照），益徵其亦為滾三圈海鮮燒烤之實際經營者

    無訛，要不因滾三圈海鮮燒烤店負責人僅以林桄弘名義為商

    業登記而有不同。是被付懲戒人辯稱：滾三圈海鮮燒烤店商

    業登記非其本人，僅偶受林桄弘之請，協助處理該店業務云

    云，核與前揭卷證不符，應屬事後卸責之詞，要無可採。

四、核被付懲戒人所為，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公務

    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非執行

    職務之違法行為。其行為足以使民眾有公務員不專心自身業

    務，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

    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

    資料、被付懲戒人之答辯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資料，已足認

    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為判決。茲審酌被付懲戒人任職

    於艦隊分署第十六海巡隊隊員，本應奉公守法，竟知法犯法

    為上開違法行為，遭新聞媒體報導，導致公眾喪失對其職位

    之尊重與執行職務之信賴，而嚴重損害機關形象及政府信譽

    之程度，兼衡被付懲戒人與林桄弘共同出資長期經營海鮮餐

    飲販售、2人實際分工及經營商業情形、用以行銷滾三圈海

    鮮燒烤店海鮮商品之Line群組成員約5千人左右、該店1日營

    業額約4萬元，規模甚鉅，迄未歇業或解散、被付懲戒人行

    為後否認違法行為之態度，以及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

    載敘其在職期間獎懲等職務表現情形，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

    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如主

    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葉麗霞

                                  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周玫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品文    






懲戒法院判決

115年度清字第1號

移 送機 關  海洋委員會

代  表  人  管碧玲    

代  理  人  張俊華    

代  理  人  陳俊元    

被付懲戒人  林明毅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隊員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海洋委員會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明毅休職，期間壹年陸月。

    事  實

一、海洋委員會移送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林明毅自民國107年10月19日起任職於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下稱艦隊分署）第十六（澳底）海巡隊（下稱第十六海巡隊）隊員（114年11月12日起停職），自113年11月22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逐年持醫療證明文件向艦隊分署申請延長病假3次獲准。被付懲戒人明知其於延長病假期間，仍具現職公務人員身分，不得經營商業，竟與案外人林桄弘商定共同開店，且開始籌劃開店事宜，並自114年1月26日起在新竹市○○路○段000號開設滾三圈海鮮燒烤店，以五五分帳方式，共同經營海鮮餐飲販售事業。被付懲戒人另尚於社群軟體Line（下稱Line）「滾三圈海鮮燒烤」等群組，經營海鮮販售業務。被付懲戒人所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且經鏡週刊於114年10月15日報導，嚴重損害政府信譽，應受懲戒。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及第24條第1項但書，移請審理。

二、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並未於擔任公務員期間經營商業，移送機關僅因新聞媒體報導就間接推斷其有經營商業行為，實則滾三圈海鮮燒烤店商業登記非其本人，其僅是協助角色，其出現在滾三圈燒烤店確有思慮不周之處，但此係因醫生建議其接觸人群，才去該店幫忙。被付懲戒人並未觸犯刑法，遭免職後，已與林桄弘切割，不再幫他，且持續向他求償代墊款項，非無悔意，艦隊分署已對其作成1次記2大過免職之懲處處分，造成其無收入來源，嚴重影響其生活，有違比例原則，請從輕量處。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自107年10月19日起任艦隊分署第十六海巡隊隊員，113年11月22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先後持醫療證明文件申請延長病假3次，分別經艦隊分署於113年11月21日、114年3月24日、114年5月26日函准，並揭示被付懲戒人「於延長病假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將依前開規定辦理。」嗣被付懲戒人自114年11月12日起遭停職。

二、被付懲戒人明知請假期間，仍具公務員身分，不得經營商業，竟以營利為目的，於113年間與林桄弘合意共同出資經營商業，並開始進行營業籌備事宜（含覓租營業場所、裝潢店面、購置相關營業設備及餐飲用具、辦理營業登記及聘僱員工等），嗣於114年1月26日與林桄弘在新竹市○○路○段000號開設滾三圈海鮮燒烤店，以五五分帳方式，經營海鮮餐飲販售事業。該店實際資本約新臺幣（下同）300多萬元，被付懲戒人除出資150萬元外，另支付購買該店所用海鮮苗種貨款93萬元（海膽苗33萬元、鮑魚苗60萬元）。營運分工由林桄弘負責該店海鮮（鮑魚、海膽等）之飼養供應，被付懲戒人則負責該店實際營運相關業務，包括外場接待、內場烹飪、收款、員工招募及薪資給付、海鮮食材進貨、銷售貨品之寄送等。該店對外營業事務（含海鮮餐飲行銷販售、員工招聘等），均由被付懲戒人以其行動電話0000-000-000為聯絡窗口處理之，銷售貨款則以被付懲戒人之郵局存款帳戶000-0000000-0000000為收款帳戶。被付懲戒人並透過社群媒體Facebook（下稱Fb）「滾三圈海鮮燒烤」及Line「滾三圈海鮮燒烤」（嗣更名為「新竹活鮑魚/活紫海膽/透抽/脆捲/生魚片專屬區」、「新竹棕熊們小天地🐻生魚片/鮭魚/鮭魚麵/鮭魚蛋糕/鮭魚禮盒」）等群組（成員約5千人左右），行銷販售該店海鮮商品，該店1日營業額約4萬元，迄未歇業或解散。被付懲戒人所為嗣經鏡報新聞網於114年10月15日報導後，艦隊分署始悉上情。

三、經查：

(一)上開理由欄一之事實，有被付懲戒人之公務人員履歷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15年2月10日公保字第1140022197號函及檢附115公審決字第70號復審決定書、艦隊分署114年11月5日艦人事字第1140027577號令、艦隊分署函（113年11月21日艦人事字第1130026790號、114年3月24日艦人事字第1140006597號、114年5月26日艦人事字第1140011944號、115年1月21日艦人事字第1150001830號）、第十六海巡隊函（113年11月15日艦第十六隊字第1132603028號、114年3月14日艦第十六隊字第1142600641號、同年3月19日艦第十六隊字第1142600731號、同年5月19日艦第十六隊字第1142601318號）、被付懲戒人報告（113年11月11日、114年3月3日）、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13年9月26日、113年10月1日、113年10月8日、113年10月9日）、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14年3月13日、同年5月13日）、艦隊分署及第十六海巡隊巡防艇請假資料表、人員差勤統計等件附卷〔本院卷（下同）一第31至49、59至67、115至141、281至287頁，卷二第15至20頁〕可稽，足堪認定。

(二)上開理由欄二之事實，業據證人林桄弘證稱：伊與被付懲戒人在113年10月20日簽訂位於新竹市○區○○路○段000號滾三圈海鮮燒烤店面租約前，就說好合夥，盈虧各半。被付懲戒人說其因時間及身分關係不適合，主動要求伊用獨資方式辦商業登記，店面簽約也是以伊名字簽約。該店從籌劃設立、店內設備及裝潢，都是2人一起討論決定，費用亦共同分擔，實際資本約300多萬元，被付懲戒人出資150萬元，2人各司其職，伊負責供應海鮮，被付懲戒人負責店內的營運。另營業公基金200萬元部分，被付懲戒人則於開店前給付93萬元（用於購買海鮮苗種，其中海膽苗33萬元、鮑魚苗60萬元），餘飼料費用、師傅工資、載苗與海水運費及雜支費用等，由伊負擔共約100多萬元。滾三圈海鮮燒烤店自114年1月26日起營業，實際均由被付懲戒人經營，有關該店員工招募、解聘及薪資給付事宜，均由其負責，並用該店盈餘支付營運支出，如水費、電費、租金及員工薪資等，開店第1個月，被付懲戒人稱虧3萬元，要求伊分擔，伊有給付被付懲戒人1萬5千元。這家店由被付懲戒人經營，實際營運情況伊不清楚，迄仍營業中，未歇業或解散。另被付懲戒人於社群媒體經營滾三圈燒烤的群組，成員多達5千多人，其自稱「滾∞圈闆闆」，完全不讓伊知道，還說沒有賺錢等語，被付懲戒人114年7月16日於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調查中自稱：新竹市○區○○路○段000號（即滾三圈海鮮燒烤店）係其店面，無法照常營業，1日營業損失約4萬元等語，且有兩造不爭執其真正之台灣公司網之滾三圈燒烤、商業登記基本資料查詢（卷一第11、83頁）、林桄弘訪談紀錄表（114年10月16日、同年月17日、同年月27日）（卷一第13至22頁）、被付懲戒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卷一第25頁）、Line「新竹活鮑魚/活紫海膽/透抽/脆捲/生魚片專屬區」及「滾三圈海鮮燒烤」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被付懲戒人受訪影片截圖、客人用餐評論照片（卷一第99至103、239頁、卷三第113頁）、鏡報新聞網114年10月15日報導、鏡報新聞網股份有限公司115年2月23日115鏡報文字第0002號函檢附光碟（外置）、光碟內容照片〔含該店於Line販售生魚片及提供被付懲戒人郵局匯款帳號、宅急便寄貨單、林明毅照片、包裹寄貨單、保麗龍箱盒（含貨物收寄相關資訊）、店面內外及相關人員在店內工作相關照片、被付懲戒人烹飪影片截圖等（卷一第181至227、235至267頁）〕、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卷一第271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115年3月17日高營字第1159600714號函附客戶歷史交易清單（戶名：林明毅）（卷二第45至93頁）、林桄弘與林明毅於Line對話資料（含記事本截圖、記帳筆記、數據機安裝費用等）及本院115年3月25日電話查詢紀錄單（本院卷二第119至251頁、卷三第5至52頁）、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及房租匯款資料截圖（卷二第253至281頁）、滾三圈燒烤試營運及剛開幕照片（卷二第283至295頁）、滾三圈海鮮燒烤店Line對話截圖（卷二第297至419頁）、114年間「滾三圈海鮮燒烤」於Fb、Line、Instagram、Threads及GoogleMap網頁截圖（卷三第55至171頁）、新竹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114年7月16日調查筆錄（林明毅）（卷三第187至191頁）在卷足憑，另鑑隊分署所提之被付懲戒人影像檔、媒體採訪檔案及林桄弘與林明毅於113年10月3日至113年12月29日期間之Line對話紀錄檔案（外置）部分，亦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內容如本院115年3月18日、115年3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附件所載（卷二第21至41、119至251頁參照），互核相符，事證明確，被付懲戒人有為前揭違法行為，洵堪認定。

(三)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第2項前段規定：「前項經營商業，包括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依商業登記法擔任商業負責人，或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相類似職務。」依其立法理由所示，該法禁止公務員經營商業，目的係為避免公務員官商兩棲，或因求私利而影響公務之情事發生。所稱「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係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並以營利為目的之工、商、農、林、漁、牧、礦冶等事業。又所稱「經營商業」，除前開依法令規定之職務予以例示規定外，以現今營利事業經營型態多元，非所有型態均有法規以資規範，公務員倘以營利為目的經營事業，無論以何種型態（例如獨資、合夥等）為之均屬之。為期公務員戮力從公，關於「不得經營商業」之認定標準，自不以形式認定法則為限，亦包括實際參與營業之行為。公務員無論以何種方式經營商業，如係以營利為目的從事之，均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本件被付懲戒人明知請假期間，仍具公務員身分，不得經營商業，竟以營利為目的，與林桄弘共同出資長期經營海鮮餐飲販售事業，已如前述，另參諸被付懲戒人於114年7月16日曾以其為滾三圈海鮮燒烤業主之身分，向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關東橋派出所報案，聲稱其位於新竹市○區○○路○段000號之店面鐵捲門遭人噴漆、遭人恐嚇撞爛其店面及在店門口撒冥紙，使其無法正常營業，造成1日營業損失約4萬元等語（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115年3月20日竹市警二分偵字第115000351l號函附林明毅所報遭妨害自由案卷附本院卷三第173至219頁參照），益徵其亦為滾三圈海鮮燒烤之實際經營者無訛，要不因滾三圈海鮮燒烤店負責人僅以林桄弘名義為商業登記而有不同。是被付懲戒人辯稱：滾三圈海鮮燒烤店商業登記非其本人，僅偶受林桄弘之請，協助處理該店業務云云，核與前揭卷證不符，應屬事後卸責之詞，要無可採。

四、核被付懲戒人所為，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其行為足以使民眾有公務員不專心自身業務，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被付懲戒人之答辯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資料，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為判決。茲審酌被付懲戒人任職於艦隊分署第十六海巡隊隊員，本應奉公守法，竟知法犯法為上開違法行為，遭新聞媒體報導，導致公眾喪失對其職位之尊重與執行職務之信賴，而嚴重損害機關形象及政府信譽之程度，兼衡被付懲戒人與林桄弘共同出資長期經營海鮮餐飲販售、2人實際分工及經營商業情形、用以行銷滾三圈海鮮燒烤店海鮮商品之Line群組成員約5千人左右、該店1日營業額約4萬元，規模甚鉅，迄未歇業或解散、被付懲戒人行為後否認違法行為之態度，以及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載敘其在職期間獎懲等職務表現情形，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2款、第9條第1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葉麗霞

                                  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周玫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品文    





